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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6/2021_2022__E5_86_9C_

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296503.htm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

发《水产品药残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的通知（农办渔[2007]66

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厅（局）

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
的各项决策和部署，根据《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

治行动方案》和农产品整治组总体方案，我部组织制定了《

水产品药残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。请结合本省（区、市）生

产实际情况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二○○七年九月四日 水产品药

残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产

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各项决策和部署，解决当前水产品质

量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根据《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

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，制定水产品药残专项整治方案。 一

、组织机构 在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农产品整

治组下，设立水产品药残专项整治工作组，由我部渔业局牵

头，中国渔政指挥中心、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、中国水产

科学研究院和有关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组成。负责制订水产品

药残专项整治总体工作方案，组织、协调全国水产品药残专

项整治工作，强化水产品药残抽检，对重点省区、重点品种

执法工作开展督查等。各地根据我部水产品药残专项整治总

体工作方案，建立本辖区整治组织机构，部署协调本辖区整

治工作，落实我部统一行动要求。 二、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《

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和农产品整治

组工作方案，开展水产品药残专项整治，着力解决当前水产



苗种和养殖过程中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，严肃查处禁用兽药

行为；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制，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，建立

衔接顺畅、运转高效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机制，提高基层

行政人员和渔政队伍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；着力强化基

层服务，培育负责任的生产主体，扶持自律能力强的专业合

作社和行业协会。构建水产品质量安全长效机制，推进水产

品质量安全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。 三、工作目标 通过为

期4个月的水产品药残专项整治，要达到以下基本目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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